臺南縣政府辦理輔導身心障礙者參加

公職考試補習及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補助計畫
1、 臺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本縣身心障礙者參加公職考試及學習汽車駕駛，增加就業機會及技能，使生活穩定，特訂定本計畫。

2、 本計畫依據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第六款規定辦理。

3、 本計畫補助項目分為參加公職考試補習及汽車駕駛訓練考照二項目，補助實際學費金額二分之一為限，另由申請人負擔二分之一；申請人僅能就兩項目擇一補助。
4、 申請本計畫補助者須具下列資格：
(一) 設籍並居住本縣六個月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殘障）手冊者。
(二) 年齡十八歲以上者。
(三) 未曾獲中央或地方政府創業性貸款者。

5、 本計畫補助標準如下：
(一) 申請人報名參加公職考試補習課程三個月內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補助實際
     學費金額2分之1，面授課程最高金額1萬5,000元，函授課程為7,500元，每人
     以補助1次補習課程為限。
(二) 申請人報名參加汽車駕駛訓練課程三個月內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於申請人
     取得駕照後補助實際學費2分之1(不含代辦費)，最高為7,000元。
6、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切結書。

(二) 身心障礙（殘障）手冊影本。

(三）戶口名簿影本。
(四）報名繳費單正本及影本、上課證影本各二份。

(五）駕照考取正本。 
7、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8、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參加公職考試補習及汽車駕駛訓練學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蓋章
	

	身份證

字  號
	
	電   話
	
	障別
	

	地  址
	

	訓練

單位
	
	地  址
	

	
	
	電  話
	

	訓 練

班 別
	
	訓練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學 費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申請補助金    額
	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

	審  核  欄 （由本府填寫）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新 台 幣       仟       佰       拾       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副處長
	處長

	
	
	
	

	備註：一、取得駕照後，請檢附以下相關資料向本府申請撥款

□1.殘障手冊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駕駛執照或學員證影本

□4.學費收據      □5.領 據       □6.切結書

□7.戶籍謄本〈3個月內〉          □8.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二、本府補助學費二分之一（不含代辦費），公職考試面授班補助15,000元、函授班補助7,500元；汽車駕照考試最高補助新台幣7,000元。      

          三、請於考取駕照後三個月內檢附上開資料項本府提出申請。        


	（申請人身份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身份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身心障礙手冊反面影本黏貼處）



	(汽車駕照或學員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汽車駕照或學員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切  結  書

本人確實未曾獲中央或地方政府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自力更生補助、參加公職考試補習及汽車駕駛訓練考試費用獎助之補助費，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臺南縣政府核發之參加公職考試補習或汽車駕駛訓練考試費用獎助補助款，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切結人簽章：                     (印)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月   日
領          據

茲領到臺南縣政府核發之之參加公職考試補習或汽車駕駛訓練考試費用獎助補助款，新台幣       千    佰     拾   元整無誤。

此致  
臺南縣政府

                     姓      名                (印)

                     身份證字號

                     戶籍  地址

                     連絡  電話
